
1.收文（校内呈文）办理流程 

 

 

 

 

 

 

 

 

 

 

 

 

 

 

 

 

 

 

 

 

 

 

 

 

 

 

 

 

 

 

 

 

 

 

 

 

 

备注：校内来文一般是学校各单位的请示等，不宜通过网上处理的应报送纸质版材料， 

普通来文均需通过学校 OA 系统的“校内文件”报送。    

 

联系办公室：学校机要室          联系电话：87282028 

督 

办 

各单位按公文处理规定呈文，单位主要

负责人审核签字并盖单位公章 

 

相关单位会签 

 

校办机要室初审登记并编号 

 

校办主任（副主任）审核拟办 

校领导阅批 

 

校办机要室按批示分发 

 

有关单位签收承办 

 

意见反馈、文件归档 



 

2.收文（校外来文）办理流程 

 

 

 

 

 

 

 

 

 

 

 

 

 

 

 

 

 

备注：来文主渠道有省委文件交换站领取的文件、收发室送来的机要信件和平信、传

真和信息平台收到文件、领导外出开会带回的内部资料等，文件应认真分类，根据密

级程度确定传阅方式。非涉密文件通过学校 OA 系统报呈领导批阅，机要室负责 OA 分

发并 QQ 通知各部门、学院办公室主任及时提醒领导阅签。密级文件及内部信息应通

过纸质版传阅，不得复印不准扫描。  

 

联系办公室：学校机要室          联系电话：87282055 

   

校外来文 

 

校办机要室收文登记 

校办主任（副主任）拟办 

校领导阅批 

催 
办 

督 

办 

 

校办机要室按批示分发 

有关单位签收承办 

 

承办单位归还文件、机要室归档 



 

3.校级公文发文办理流程 

 

 

 

 

 

 

 

 

 

 

 

 

 

 

 

 

 

 

 

 

部门拟稿，通过 OA 系统填写信息(特殊

情况可填写公文拟稿纸)，主要负责人

审核签字 

 

相关单位会签 

校办副主任登记、核稿、填写发

文机关代字和年份号 

 

校领导审示 

 

按校领导审示意见办理 

 

校办复核、编文号 

校党、校发、校办发、校函字号文

件由学校办公室印制。需要在内部

网公开的，由校办上网发布。 

 

校办归档 

信息公开工作秘书审核

公开意见 



4.学校通知、通告网上发布流程 

 

 

 

 

 

 

 

 

 

 

 

 

 

 

 

 

 

 

 

 

 

重要通知、会议 

部门和单位起草，主要负责人审核

并签字（盖单位公章） 

校办工作人员初审 

校办主任（副主任）审核 
 

校领导审批 

校办工作人员复核并上网发布 



5.信息报送工作流程 

 

 

 

 

 

 

 

 

 

 

 

 

 

 

 

 

 

信息报送重点部门有宣传部、统战部、保卫处、学工部、研工部、教务处、科

发院、人事处、校工会、校团委等 

 

 

 

师生思想动态、重要工作动态、

民意舆情、调研和专题信息等 
突发事件、涉稳事项等 

各部门和单位信息员及特邀信

息员报送 维稳办信息员报送 

学校办公室信息工作秘书整理、初审 

 

学校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审核 

重大事项 

重要信息  

校领导审定 

学校办公室信息工作秘书报送教育部、省委省

政府、省市区有关部门 



6.统计工作流程 

 

 

 

 

 

 

 

 

 

 

 

 

 

 

 

 

 

 

 

 

 

 

 

 

 

 

 

 

 

 

 

 

 

 

 

 

 

 

 

统计工作重点部门有：教务处、人事处、研工部、继续教育学院、学工处、国资处、基建

处、组织部、统战部、现代教育中心、科发院、发规处、图书馆、后勤集团、保卫处等 

 

上级部门下达教育事业统计工作任务 

学校办公室布置统计工作 

参与单位统计员按要求填报 

参与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核、签字 

（加盖各单位公章） 

学校办公室统计人员审核、整理及汇

总 

学校办公室领导审核 

学校领导审核 

上报有关部门 

原始资料及汇报材料存档 



7.对外接待工作流程 

 

 

 

 

 

 

 

 

 

 

 

 

 

 

 

 

 

 

 

 

 

联系办公室：学校办公室(一)     联系电话：87282027 

收到来访单位协商函 

校办提出拟办方案 与相关部门协

商 

校领导阅示 

校办综合接待科拟定接待方案 与来访单位协商 

校办主任（副主任）审核 

校领导审定 

校办综合接待科反馈来访单位 

执行接待方案 



8.学校办公室印章用印流程 

                                       

各类上报材料           合同\协议         法人证书\法人身份

证复印件 

                                （金额 2 万以上）      （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

证合为法人证） 

                                                                        领 用 

                                                                 

                                                                 

 

 

 

 

 

 

 

 

 

 

 

 

 

 

 

 

 

 

 

 

 

 

 

 

 

注：2 万以下的合同\协议如需盖学校公章的须按 2 万以上的合同\协议流程审核；除重大或

特殊合同外，一般合同（B 类）不用审计处审计，仪器设备购销合同归口管理部门为国资设

备处；涉外技术合同填写《涉外技术合作合同审核意见表》，流程类似。 

 

联系办公室：学校办公室（二）     联系电话：87280243 

 

相关职能部门审核 

填写“用印申请单”

签字、盖章 

回收“用印申请单” 

登记、用印 

填写“合同审核表”

承办老师签名 

承办学院/部门审核 

签字、盖章 

归口管理部门审核 

签字、盖章 

审计处审核 

签字、盖章 

查“合同审核表” 

编号、签字、存档 

登记、用印 

填写“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和

法人身份证使用申请表” 
（校办网站下载） 

本人签名 

所在单位签字、盖章 

回收“申请表” 

登记、盖章、领取 


